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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犯罪案件立案追诉标准与定罪量刑最新适用法律图解》力求兼顾以下几方面特点：　　第
一，本丛书人选书目的内容全面覆盖我国现行刑法中各项重要制度和刑法学中若干重大理论问题。
本丛书对刑法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问题予以充分关注，着力推荐针对刑法学中某一具体制度
或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作品。
近年来，我国刑法学者对德日刑法理论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引起了对犯罪论体系进行改造等诸多
关于刑法基础理论问题的争鸣，这些争论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刑法学研究的根基和深层次解决当前司法
实践中遇到的重大疑难问题。
因此，本丛书吸纳了一批介绍国外刑法理论，并能对我国司法实践作出积极回应的具有开创性的作品
。
　　第二，本丛书的出发点是在现行刑法典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刑法学的基本原理、刑法的基本制度
和刑法解释方法，以期对刑法立法的完善起到积极作用，帮助广大司法工作者正确理解法律精神，在
办案中准确解释法律。
为此，本丛书选择了一批对我国现行刑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制定背景、具体内容进行解读或者阐释
的作品。
希望这些成果能直接服务于刑事立法和司法工作，尤其是对公检法机关的司法工作人员规范执法、提
高办案质量发挥指导作用。
　　第三，本丛书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长期从事刑事业务指导工作的专家担任总主编，选择
了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实用性和建设性的刑法领域的优秀研究成果收入本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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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危害公共安全案1．资助恐怖活动案（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一）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案（一）走私案2．走私假币案（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二）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
案3．虚报注册资本案（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4．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案（刑法第一百五十九条）5．
欺诈发行股票、债券案（刑法第一百六十条）6．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案（刑法第一百六十一
条）7．妨害清算案（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8．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
案（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一）9．虚假破产案（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二）10．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案（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11．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12．对外国
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案（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二款）13．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案（刑法
第一百六十五条）14．为亲友非法牟利案（刑法第一百六十六条）15．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案（
刑法第一百六十七条）16．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案（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17．国有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案（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18．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
产案（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条）19．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案（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一）（三）破坏
金融管理秩序案20．伪造货币案（刑法第一百七十条）21．出售、购买、运输假币案（刑法第一百七
十一条第一款）22．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案（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款）23．
持有、使用假币案（刑法第一百七十二条）24．变造货币案（刑法第一百七十三条）25．擅自设立金
融机构案（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款）26．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案（
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27．高利转贷案（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三、侵犯财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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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三条经批准设立的农村商业银行，由所在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计划单列市局颁发金融许可证，并凭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五十七条未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擅自设立农村商业银行的，由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予以取缔，没收其非法所得，并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农村商业银行未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擅自设立、合并、撤销分支机构的，给予警
告，并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给予撤职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
　　农村合作银行管理暂行规定（节录）（2003年9月12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发[2003]10
号印发）　　第二条农村合作银行是由辖内农民、农村工商户、企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入股组成的
股份合作制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
主要任务是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
　　本规定所称股份合作制是在合作制的基础上，吸收股份制运作机制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
　　第三条农村合作银行主要以农村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县（市）联社为基础组建。
组建县（市）以上农村合作银行适用本规定。
　　第十条筹建农村合作银行应向所在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地区（市、州）分局提出申请，
由地区（市、州）分局及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局逐级审核后，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审批。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局受理并审核辖区内以省、地级城
市为单位设立农村合作银行的筹建申请，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应在接到筹建申请书之日起3个月内做出是否批准筹建的决定。
　　第十三条经批准设立的农村合作银行，由所在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局颁发金融许可证，并凭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五十九条未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擅自设立农村合作银行的，由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予以取缔，没收其非法所得，并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农村合作银行未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擅自设立、合并、撤销分支机构的，给予警
告，并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给予撤职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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